
 
 
 

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深化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 

整合共享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金政办秘〔2022〕62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金寨现代产业园区）管

委，安徽金寨技师学院（金寨职业学校），县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深化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

整合共享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7 日      

  



 

关于深化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 

整合共享工作的实施方案 

 

根据《安徽省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深化全省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的指导

意见>等文件的通知》（皖视频组〔2022〕1 号）及《六安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全市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通知》（六政办秘〔2022〕98 号）要

求，为进一步深化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建设、整合、共享、

应用水平，避免重复建设，切实打破“信息孤岛”，结合我县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视察金寨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系统理念、创新体制、集约节约，建立政府统筹协调、

牵头部门负责、部门联动配合、县乡统分结合的体制机制，以全

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建设为抓手，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标

准规范、统一建设运维、统一资源共享和统一监督管理，推进公

共场所各类视频监控设备整合共享，实现统一管理、降低成本、



提升效用，推动我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建设运行高质量发展，打

造县域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建设的金寨样板。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规划布局。加强公共场所视频监控项目全生命周

期建设统筹协调，坚持问题导向，以统为主，条块结合，注重实

效，县数据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拟订中长期建设规划和年

度项目计划，对公共场所视频监控新建资源进行统一整体布局。 

（二）统一标准规范。在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项目规划、

审批、建设、验收、运维、共享等全生命周期中严格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规范性文件，消除技

术壁垒，破解共享障碍。 

（三）统一建设运维。原则上由公安部门统一作为公共场所

视频监控资源项目业主单位，负责立项申报、招标、建设、运维

等工作。由于管理体制、业务需求等特殊原因，建设运维需由其

他部门作为业主单位的，需经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 

（四）统一资源共享。通过全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按需

共享各级“雪亮平台”汇聚的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推动视频

数据跨层级、跨部门高效应用。原则上不再新建其他视频监控汇

聚平台，根据各部门、行业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统一开发共

性功能应用，开放标准接口供各部门调用。 



（五）统一监督管理。全县将制定实施统一的公共场所视频

监控设施管理、应用管理、数据管理、授权管理、安全管理等制

度，明确各环节监督管理和安全合规要求。通过建立分工明确、

整体联动、责任清晰、权责一致的闭环管理工作机制，保障公共

场所视频监控资源管理规范、有序、安全。坚持内外有别，讲究

方式方法，增强安全观念和风险意识。 

三、工作目标 

2022 年 8 月 22 日前，统筹制定全县整合方案，各乡镇、经

济开发区、各部门梳理形成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清单，明确整

合措施；2022 年 12 月底前，全县完成监控点位整合、接入、迁

移、共享工作；2023 年起，新建公共场所视频监控项目全面实

行“五统一”，实现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设备规范建设、资源充分

共享。 

四、主要任务 

（一）加快梳理，做到应整尽整。8 月 22 日前，各乡镇、经

济开发区、各部门要全面梳理已建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的数量、

位置、型号、应用等情况，认真填写《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

合接入调研表》（含平台和摄像机，详见附件 4），将盖章扫描件

和原表报送至县行政审批局（数据政务局）联系人：曾胜，电话：

7356700，邮箱：jzxdzzwb@163.com。未建设公共场所视频监控

项目的单位实行“零报告”。根据梳理情况，制定公共场所视频



监控前端点位整合方案，对场景、功能重复的前端监控设备，通

过一机多用、以迁代拆、以租代建、杆塔复用、算法升级等方式，

优化点位布局，做到应整尽整。 

（二）加快接入，做到应联尽联。12 月底前，各乡镇、经济

开发区、各部门要推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无

条件接入县“雪亮平台”，暂不具备接入技术条件的，充分论证

系统升级改造的成本后确定是否接入。对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公

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行业监管部门应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分别

制定整合、接入方案，推动行业监管领域的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

源接入，消除“孤岛”，做到应联尽联。 

（三）严格审批，规范建设模式。从现在起，公共场所视频

监控类项目应按程序统一立项审批，未经批准的不得建设。建立

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类项目“双把关”审核机制，由县数据资源管

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共同依据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建设规划对

项目进行审核，按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相关办法全流程监督管

理。 

（四）扩充能力，加快共享应用。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升级

县“雪亮平合”视频接入、传输、处理、转发和计算能力，提升

县“雪亮平合”视频共享能力。建立“按需共享、授权使用”的

机制，对各部门提出的共享应用需求，由公安部门会商数据资源

管理部门确定共享权限和共享方案，按程序审核同意后，开放视



频监控资源共享权限。 

（五）落实责任，确保数据安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建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落实各相关方安全责任，确保公共

场所视频监控数据安全，防止发生公共场所视频监控信息被滥用、

泄露或被控制等安全事件。加大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安全技术措施

保障力度，加强网络安全传输、系统安全保障、重要信息安全管

理等技术手段建设，提升安全可控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金寨县深化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

源整合共享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 1），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

任组长，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行

政审批局（数据政务局），统筹推进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协调解决有关重点难点问题。建立工作专班机制，编制公共场所

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主要任务清单（详见附件 2），从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抽调业务骨干，根据任务适时集中办公，推进有关具体

工作落实。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各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参照

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二）明确整合范围。本次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场所：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小区、学校、医疗机构、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宾馆酒店、工厂企业、建筑工地、公园广场、景

区景点、林场山场、水库、河道、交通道路、停车场、交通站点、



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实行“谁

主管、谁梳理”的原则，坚持“全面梳理、重点整合”的工作机

制，县直单位统筹建设的视频监控分行业、分系统由县直主管部

门梳理统计，乡镇建设的由乡镇政府统一梳理填报（详见附件 3）。  

（三）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各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充分认识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重要作用，进一步凝

聚共识，积极推进，加快落实。要明确专人负责，按时填报监控

整合清单。要加强督导检查，层层压实责任，对本行业、本系统

内工作进度滞后、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督导问责。 

（四）加强考核评估。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县政府将此

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内容。各乡镇、经济开发区、

各部门要强化工作指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并及时总结提

炼工作中好的做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附件：1. 金寨县深化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任务清单 

3.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梳理工作

责任分工表 

4.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接入调研表 

  



附件 1 

金寨县深化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贺  韬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张英国  县政府办副主任 

冯少军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蔡云华  县行政审批局（数据政务局）局长 

李洪斌  县公安局副局长    

余  梅  县教育局副局长 

赵  辉  县科商经信局副局长 

王  龙  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  伦  县住建局副局长 

余利群  县交通局副局长 

方  华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余文岚  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工会主任 

陈昌翠  县文旅体育局副局长 

吴  岚  县卫健委副主任 

董晶晶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  严  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工会主任 

汪承金  县城管局副局长 



王炳周  县行政审批局（数据政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行政审批局（数据政务局），蔡云华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洪斌、王炳周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安排 1 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联

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系和协调。 



附件 2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间 

1 
成立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实施方案。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局、县财政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 

2022年 8月中

旬 

2 明确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各部门工作任务、时间安排。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发

区 

2022年 8月中

旬 

3 
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各部门梳理形成公共场所视频监

控资源清单,明确整合措施。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

镇、经济开发区 

县公安局、县数

据政务局 

2022年 8月下

旬 

4 
扩容升级县“雪亮平台”视频接入、传输、处理和转发

等能力,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接入县“雪亮平台”。 

县公安局、县财政

局、县数据政务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发

区 

2022 年 12 月

底前 

5 
完成全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和县级“雪亮平台”的对

接改造,构建视频共享能力,健全共享授权审核机制。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 局、县财政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

发区 

2022 年 12 月

底前 

6 全县完成监控点位整合、接入、迁移、共享工作。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 局、县财政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发

区 

2022 年 12 月

底前 



7 
新建公共场所视频监控项目全面实行“五统一”,公共

场所视频监控设备规范建设、资源充分共享。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 局、县财政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发

区 

长期坚持 

8 
落实数据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强化建设、应用、运维单

位日常管理的监督检查。 

县委网信办、县数据

政务局、县公安局 

县政府有关部

门,各乡镇、经济开发

区 

长期坚持 

9 
强化工作督导和评价，落实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

合共享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县数据政务局、县公

安局、县财政局，各乡镇、

经济开发区 

 

县政府有关部

门 

长期坚持 



附件 3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梳理工作责任分工表 

单位名称 责任分工范围 备注 

县公安局 负责平安城市及交警大队建设的交通道路等场所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城管局 负责社区小区、农贸市场、公园广场、停车场等场所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教育局 负责各级学校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卫健委 负责各级医疗机构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市场监管局 负责宾馆酒店等公共区域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科商经信局 负责商场超市、工厂企业公共区域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文旅体育局 负责各类景区景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林业局 负责各类林场、山场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水利局 负责各类水库、河道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交通局 负责各类交通站点、公共交通工具（含出租车）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住建局 负责各类建筑工地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各类农业工厂、农业产业园等公共区域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各乡镇、经济开发区 负责辖区内自建视频监控梳理、统计  

 



附件 4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接入调研表（平台） 
填报单位：                                                         联系电话： 

序

号 

项目 

名称 

平台 

厂家 

（品

牌） 

是否 

符合 

GB/T 

28181 

是否符

合 

GA/T 

1400 

单

位

地

址 

联网 

方式 

（局

域网/

互联

网等

等） 

视频

监控

网络

安全

防护 

视频

存储

时长 

平台描

述 

品牌型

号/系统

版本 

平台共享和 

转发能力 

是否

对接

本级

雪亮

平台 

20 位 

编码 

省市县 

级联 

情况 

建

设

时

间 

建设

费用 

（万

元） 

运维 

费用 

（万

元 

/年） 

样

例 

全 市 旅

游 视 频

管 理 平

台 

华为 是 

1. 视 图

库 

2. 视 频

图像解

析算法/

算力资

源 

**

区

**

路

10

0

号 

调 研

视 频

监 控

网 络

情 况

及 规

划 使

用 的

地 址

段 

有 无

安 全

设备 

， 品

牌，型

号，版

本 

30 天 

管理 4A

级 景 区

出 入 口

视频 

XX 版

本 平台

/XX 型

号 NVR 

是否具备向雪亮

平台共享能力 

1.是否具备联网网

关 

2.是否具备共享资

源授权（满足全量

共享？） 

3.是否满足视频流

共享转发需求（满

足上级？路并发

需求） 

已 对

接 

是 否 开

展

GB2818

1 国 标

编码，如

有 则 填

写 ：

3401234

1002000

175079 

是 否 本

系 统 内

已 开 展

级联 

三 级 级

联 /省市

两级 /市

县两级 /

市本级 

202

0.0

3 

  

 

 



金寨县公共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整合接入调研表（摄像机） 

填报单位：                                                         联系电话： 

摄像机 杆件（自建） 

序

号 
20 位编码 

位置

名称 

管理平

台名称 
品牌 

所在县

（市、

区）、乡

镇（街

道） 

所属

派出

所 

经度 

（保

留后

六

位） 

纬度 

（保留

后六

位） 

建设

时间 

视频图像

命名及视

频图像文

字标注 

是否

以租

代建 

状

态 

计划

整合

方式 

建设

时间 
编号 

高度

（米

） 

横臂

数量 

杆件

状况 

样

例 

340123410

013201750

79 

** 区

** 路

口 东

南角 

全 市 旅

游 视 频

管 理 平

台 

XX

X 

** 区 ***

街道 
 

117.26

6573 

31.8708

37 

2020.0

3 
 否 

在

用 
保留 

2020.

03 
  1 

完 整 /

破 损 /

损坏 

                   

                   

填写说明：1、20 位编码及名称由视频监控平台导出； 

2、经度、维度小数点后不少于 6 位，第 6 位不为 0。 

 


